附件1：
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试验段油德隧洞
初步设计（代可研）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为加快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前期工作进度，2018年7月19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专家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2018年7月20日组织召开了《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试验段油德隧洞初步设计（代可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发展改革委、市环保局，江津区水务局、江津区环保局，重庆中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统称项目法人），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设计单位）的领导、代表以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会上参会人员听取了项目法人和设计单位的汇报，进行了问询和分组讨论，并提出专家修改意见。项目法人于2018年9月3日报送了修改后的《报告》，2018年9月5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报告》复核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津区水务局，重庆中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法人，设计单位的领导、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再次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会上参会人员听取了设计单位的汇报，经复核会议专家组和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地质
（一）同意区域地质评价。工程区位于扬子准地台四川台坳之川中台拱与川东陷褶束的结合部，区内升降运动不强烈，地震活动弱，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好。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二）基本同意工程区基本地质条件评价。工程区属丘陵地貌，隧洞穿越温塘峡背斜南侧倾伏端，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堆积物和三叠系嘉陵江组至侏罗系新田沟组砂岩、泥岩及碳酸盐岩，背斜核部碳酸盐岩区地表、地下岩溶发育，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工程沿线无大的不良地质现象。
（三）基本同意线路比选方案、隧洞工程地质条件、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及影响评价。
据勘察单位提交的成果，隧洞线路未穿越可溶岩层，岩溶系统对隧洞施工基本无影响。
隧洞进口为顺向岩质边坡，边坡整体较完整；出口为岩土混合切向坡，边坡现状整体稳定。隧洞围岩主要为三叠系须家河组、侏罗系珍珠冲组和自流井组的砂岩、泥岩夹煤线（层），围岩类别为Ⅲ、Ⅳ、Ⅴ类，各类围岩分别约占拟建隧洞总长的62.8%、33%、4.2%；背斜轴部右侧发育一逆断层，洞线北侧钻孔揭示断层为发育3条断面宽1.9～5m的逆断层；施工支洞围岩主要为Ⅲ、Ⅳ、Ⅴ类，各类围岩分别约占拟建隧洞总长的40.9%、40.6%、18.5%。隧洞主要存在涌水、煤层瓦斯及有害气体和地表水流失、泉水量减少等环境地质问题。
（四）建议加强施工地质工作，做好隧洞超前地质预报，处理好隧洞涌水、构造突水突泥、煤矿地下水疏排及环境地质问题。
二、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级别及标准
同意隧洞工程建筑物级别为2级，结构安全级别为二级。
（二）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
隧洞工程使用年限100年符合相关规定。
（三）工程选线
本次设计对管道方案仅进行了定性比较，基于油德隧洞作为试验段需先期建设，设计确认隧洞洞线未穿越可溶岩，岩溶系统对隧洞施工基本无影响的结论，基本同意选择隧洞方案。
隧洞工程起于壁南河左岸油溪镇巨木村，向东北方向至德感加压站。
（四）建筑物选型
隧洞断面型式经圆拱直墙、马蹄和圆形的比较，基本同意隧洞断面采用圆形。
（五）工程总布置
基本同意工程总布置。
隧洞工程起于壁南河左岸油溪镇巨木村，向东北方向至德感加压站，洞长3.53km，隧洞按有压流设计，设计流量12.13m3/s。
（六）主要建筑物设计
基本同意主要建筑物设计。
隧洞衬砌后直径为3.2m，进出口高程分别为229.0m、227.5m，纵坡i=0.42‰。
隧洞围岩以Ⅲ类为主，长2219m，占62.8%，Ⅳ类围岩段长1169m，占33.0%，其余Ⅴ类围岩段长147.42m，占4.2%。隧洞进出口及洞身围岩为Ⅴ类段采用钢架+挂钢筋网锚喷混凝土进行初期支护，Ⅲ、Ⅳ类围岩段采用锚喷混凝土进行初期支护。二期均采用0.4m厚钢筋混凝土进行永久衬砌。
隧洞每10~12m设一条沉降缝，缝宽2cm，缝内填沥青泡沫板，采用铜片止水，厚1.2mm。洞顶进行回填灌浆。
监测项目主要有变形监测、渗流监测、应力应变监测等。
三、施工组织设计
（一）施工条件
本工程施工交通条件、自然条件、市场供应条件较好，可满足施工要求。
（二）料场的选择
基本同意本工程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块碎石料采用购买方式、土石回填料利用工程开挖料。
（三）主体工程施工
1．同意选择钻爆法作为隧洞施工推荐方案。
2. 施工中对煤层洞段可能出现的瓦斯应加强监控，制定相应的处理预案。
3．注意隧洞爆破施工对周边建筑（包括成渝铁路）及居民的影响。注意施工期可能发生较大涌水的应急处理。
（四）施工交通运输
基本同意施工对外交通运输方案；同意场内主要交通干线的布置、等级标准及路面型式。
（五）施工总布置及施工工厂设施
基本同意施工总布置方案，规划的施工工厂设施项目、生产规模、主要机械设备基本可行，风、水、电及通讯规划基本可行。
（六）施工总进度
原则同意施工总工期为32个月。下阶段进一步完善施工进度计划安排。
四、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设计基本可行。下阶段结合专题批复意见，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五、设计概算
设计概算编制采用水利部水总[2014]429号文发布的《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工程部分）》和配套定额、文件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经调整后的费用标准、单价分析及费用计算基本合适。按2018年第二季度价格水平审查工程静态投资为14281万元，详见附表。
专家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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